
国网信阳供电公司

信发改价管〔2020〕203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推广使用“转供电费码”规范

转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区(管理区、开发区)发改委(经发局)、市场监管局、供

电公司:

现将省发改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电力公司《关于推广使

用“转供电费码”规范转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的通知》(豫发改价管

〔2020〕566号)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要求，

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“转供电费码”，是强化转供电环节

价格监管，确保国家关于降低工商业用户用电成本优惠政策真



尹/

正惠及终端用户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的实际举措。各县区(管

理区、开发区)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局、供电公司要按照分

工抓好相关工作落实。国网系统各供电企业要加强转供电政策

宣传和“网上国网A即转供电费码”推广应用，通过印发告知

书等形式，及时通知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，对疑似转供电不

合理加价信息进行现场核实、统计分析，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对

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。工作推进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上

报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国网信阳供电公司。

附件:省发改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电力公司《关于推广使

用“转供电费码”规范转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的通知》

信阳市 信阳市 国网信阳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场监督管理局 供电公司

2020年7月31日

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7月31日印发



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河南省吏场监督管嘿局文件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

豫发改价管〔2020〕566号

关于推广使用“转供电费码”规范转
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的通知

各省辖市(济源示范区)、直管县(市)发展改革委〔发改统计

局)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供电公司:

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降低工商业用户用电成本相关政策要

求，强化转供电环节价格监管，确保电价优惠政策真正惠及终端

用户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应用

“网上国网APP转供电费码”功能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作目标

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技术手段，推广使用“网上国网APP

转供电费码”功能，实现转供电加价行为风险预警实时化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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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执行规范化、事后溯源精细化管理，进一步规范转供电环节

加价行为，打通降价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切实降低终端用户用电成

本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(一)推广使用“转供电费码”，实现转供电加价实时预警

以“网上国网”APP为载体，由省电力公司统一推广“转供

电费码”功能模块，充分发挥电力大数据的支撑作用，通过比对

终端用户电费、电价信息，自动生成红、黄、绿三色码，分别提

示用户转供电不合理加价高、中、低风险等级，实现转供电加价

行为实时预警，为精准开展转供电核查清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。

(二)准确核实预警信息，实现政策规范化执行

根据“网上国网”APP预警信息，由省电力公司组织各级

供电企业开展疑似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现场初核，重点

对产业园区、商业综合体、写字楼、通信基站等转供电方式进

行甄别，大力宣传转供电加价政策，提高转供电主体和被转供

电用户的政策知晓度，督促转供电主体自查自纠不合理加价行

为。经现场核实确存在不合理加价行为的，做好归类整理。当

地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监管情况调取相关信息，对涉嫌价格违法

行为依法进行调查核实。

(三)查处转供电违法加价行为，建立规范转供电加价长

效机制

对于经供电部门核实并提交至市场监管部门的转供电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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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由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其进行初步核查，对存在价格违法

行为的坚决依法查处。各级发改、市场监管、电力等部门适时

对违规转供电加价整顿工作进行汇总、分析，探索建立预防和

规范长效工作机制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

“转供电费码”推广应用工作要按照全省一盘棋、上下联

动，整体推进，重点突破的工作原则有序推进。各地各有关部

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、统筹协调，按照“线上收集线

索、线下整顿查处”的思路，构建“发现一核实一整顿查处一总结

一预防”的转供电加价治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。

(二)明确职责分工

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国家电价政策的落实和解释，制定并完

善‘转供电费码”加价阀值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转供电环节

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拒不执行国家电

价政策的转供电主体。国网系统供电企业负责“网上国网AP

转供电费码”推广应用，增量配电网企业要加强对区域内转供

电加价行为的监测，可参照开发相应“转供电费码”应用，并

对疑似转供电不合理加价信息进行现场核实、统计分析，并配

合发展改革、市场监管部门做好相关工作。

(三)广泛开展政策宣传

各地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转供电价格政策的宣传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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